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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规则与事实的司法哲学范畴 

（概要版） 

 

孙笑侠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司法活动和司法改革，使法院正处于多元司法观激烈碰撞交锋的

中心，因此中国司法实践存在着酝酿出一种本土司法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认为需要

从规则与事实的逻辑起点上来建立司法哲学，并阐述了构成司法哲学基石范畴的是司法形式

正义与司法实质正义。根据司法标准、司法主体与司法行为这三个要素，概括并论证了三对

并存着的基本范畴，即规则至上与结果导向、职业主体与民主参与、消极克制与积极能动。

最后，对当前中国司法中存在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专业权威与人民本位的关系、

司法被动与司法能动的关系、司法中立与服务大局的关系、独立司法与监督司法的关系，作

了联系本土实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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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案司法过程中，规则与事实的不对称关系，虽然催生了法律方法的运用，

但也把法律方法中产生的难题进一步推给了法哲学——在司法场域中如何处理

规则与事实即法律规则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呢？这需要通过司法哲学的基本

范畴来思考。本文把问题限于司法中的规则与事实关系，旨在探讨司法哲学的若

干基本范畴。 

 

一、司法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必要性 

 

法哲学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体现在立法领域的指导作用，二是体现在司法

领域的指导功能。立法哲学问题往往要随着立法的相对稳定期而告一段落，然而

司法哲学问题因应活生生的现实而终究要成为法理学-法哲学的核心问题。 

当代中国司法正处从大众化走向专业化的改革时期，又适逢社会转型期，司

法受到转型变迁的巨大影响，司法活动和司法改革正处在各种司法观和法律价值

观碰撞、交锋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司法仍然是传统司法模式和观点或观念，没有树立真

正符合司法规律、符合中国传统特质和现实国情的司法理念，更没有我们自己的

司法哲学。中国需要创立一种中国自己的司法哲学来把握和处理司法过程中的规

则与事实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法治实践与司法观念的成熟度也已经允许

建立一种稳定的司法哲学。当然，其前提是要梳理和归纳西方司法哲学的脉络及

其基本范畴。 

 

二、从法学“三度”到司法“二元论” 

 

所谓的“三度”是就法律思维的三个对象而言，指规则、事实和价值，这三



者构成法律的三个维度，也是法学研究的三个对象。与之类似，拉德布鲁赫论述

了法的安定性、合目的性和作为平等的正义这三个法律理念。1 

    那么，法律人应该如何处理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呢？拉德布鲁赫的阐述可能

是最有说服力者之一。在拉氏理论中，作为材料的规则，法的安定性具有优位，

而价值和法的内容之合目的性不是知识所能解决，而是信仰的共同性。拉氏把前

者作为单独的一方，而后两者合二为一与其对应，构成“二元论”。这也正是他

有时会把三元体系与二元论进行互替的原因。德国和美国的法学理论都对这一二

元关系作了分析。规则优先的法教义学方法与结果导向的判例法推理方法使得德

国传统与美国风格之间也形成了“二元”相对的格局。 

当把这“三度论”结合到司法问题上进行观察时，司法的正义（法律价值）、

司法效果的合目的性（社会事实）和法的安定性（实定规则）正好构成了司法哲

学的分析框架。但“三度论”在司法过程中常可简化为“二元论”：作为平等的

正义是重要价值，也是司法的重要价值，但通常在个案的司法中不会直接用“正

义”进行考量。所以司法基本是在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合目的性之间进行“拉锯战”。

于是，出现了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被动性和能动性、法官说了算还是民

众说了算等问题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司法哲学的范畴。所以说，基于规则与事

实关系的“二元论”是司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三、基于司法标准、主体和行为的三对基本范畴 

 

从司法价值观来看司法哲学，有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关系），即形式正义

与实质正义，放到司法工作中，也就是司法形式正义与司法实质正义的关系。 

有三个要素是属于形式理性和形式正义的。一是规则，即与社会事实相分离

的法律依据；二是程序，即司法行为运行或司法权行使的程序；第三个要素是职

业。与之对应，有三个要素属于实质理性或实质正义：一是事实，即社会事实，

比如国人所谓的“大局”；二是实体权利义务内容，比如个案中结果的胜败；三

是大众的“法外”思维判断，比如要求司法让人民满意、判决要产生良好的社会

效果。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各自的三方面要素，都汇聚指向司法标准、司法主体与

司法行为这三个问题：司法依何种标准、靠何种主体、做何种行为？根据司法标

准、司法主体与司法行为这三个要素，结合西方法哲学或司法哲学，可梳理并筛

选出三对并存着的基本范畴：（一）规则至上与结果导向；（二）职业判断与民

主参与；（三）消极克制与积极能动。 

三对基本关系作为司法哲学的基本范畴，普遍适用于各国司法，同样也适用

于中国；三者的关系如何考量、调节、平衡，则取决于各国司法的实际。接下来，

我们看看这三对范畴的逻辑顺序关系。 

在我看来，司法活动中的司法标准（规则）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司法行为程

序，再次是司法主体及其思维方式。因此，司法哲学的三对范畴的逻辑顺序关系

大致上是这样的：第一，基于对规则的一种原初的信任和崇拜，人们处理问题时

的基本原则是遵循规则。但是由于规则与事实（现实）不断出现不对称和反差，

因而可能出现对规则的怀疑，对规则的违背，甚至出现抛弃规则的做法。于是规

则与结果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规则主义与结果主义的两种哲学观念应运而生。

                                                             
1
[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法律出版社，第 73页。 



第二，当规则与事实的冲突被从法庭程序转移到社会大众中间时，便出现了大众

对这个问题的见解。通常对规则与事实的冲突，法官和大众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

态度和判断。因而，专业逻辑与大众逻辑这两种司法哲学观念随之出现。第三，

对规则主义与结果主义、专业逻辑与大众逻辑的关系的看法，在法院或法官司法

活动中出现了两种行为倾向，一是消极主义，二是积极主义。 

 

四、当前我国司法的若干辩证关系 

 

我们不妨通过近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与三轮司法改革2，来审视这三对关系在

中国的表现。 

从上世纪 90年代初起，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司法改革，其特

点表现为：第一，职业主义；第二，程序主义；第三，理想主义。可时至 2008

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社会危机
3
，这使中国进入了“维稳”时期。

2009年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在上任后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是“司法为民”，二是

“能动司法”。最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作了全面阐述，定了基调。中央

“顶层设计”和司法“行家酝酿”相结合的进路，体现出新一轮改革的优势和特

点，在处理这三对范畴关系的问题上也显示出一定的取舍和折衷。但由于前一阶

段在司法观念上的纷杂与混乱，在我国司法领域依然存在着若干对司法基本观念

的紧张关系。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从司法哲学上进一步廓清和阐明其中

的司法观念问题： 

（一）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这是司法活动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的问题，

通常在社会效果之上又会附加所谓“政治效果”。这是“规则主义与结果主义”

这对基本范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二）专业权威与人民本位。这是“职业判断与民主参与”这对范畴的具体

表现。 

（三）司法被动与司法能动。这是“消极克制与积极能动”这对基本范畴的

具体表现。 

（四）终局裁断与和谐情理。这是三对关系的综合体现，也是“司法形式正

义与司法实质正义”在中国司法中的特殊表现形态。 

（五）司法中立与服务大局。这基本上也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职

业主体与大众参与”两对范畴在中国司法中的具体表现。 

（六）独立司法与监督司法。这是“职业主体与民主参与”这对范畴在中国

司法中的表现。 

                                                             
2指 1998-2008年肖扬任最高法院院长时期的司法改革，到 2008年至 2013年王胜俊任院长

的司法改革，再到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央顶层设计的司法改革。 
3
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王胜俊大法官曾坦承“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

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也给人民法院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参见

王胜俊:《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人民法院报》,2009

年 9月 1日,第 1版。事实上，2008年不只是由美国次贷危机转移而来的金融危机，在出现

了地震和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同时，还出现范围广大的规模性群体事件、生产安全危机、

食品安全危机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乱象，甚至出现以拉萨暴乱和喀什打砸抢事件为典型的极端

类型的犯罪。这些问题集中出现在 2008 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

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方针也因此出现了调整和折转，人称“维稳”阶段的开端。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基本范畴关系构成的分析框架和当代中国司法的五对张

力关系，来审视当下中国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来研究和权衡制度设计、改革举

措以及司法权运行中的具体问题，这将有助于厘清思路，规范权力，推进改革，

同时也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司法哲学作进一步努力。 

 


